综合评分标准
	序号
	评分内容
	分值
	评分标准
	得分

	1
	报  价
	20分
	以满足比选文件要求且比选价格最低的比选报价为基准价，比选报价得分=（基准价／比选报价）×20（保留两位小数）。
	

	2
	实施方案
	40分
	1.有实施方案且要素齐备得30分。（含培训内容、培训地点、课程设置、应急预案、考核评价、资金使用），核心要素不齐备的，每少一项扣3分。

2.实施方案表述完整规范，具备可操作性得10分。内容与本项目需求无关、方案内容矛盾或表述前后不一致、仅有框架或标题、明显复制其他项目内容等任意一种情形，每种情形扣2分。

3.无实施方案本项不得分。
	

	3
	业  绩
	20分
	参选单位提供主要业绩证明材料且有组织类似活动的成功经验案例，每提供一个案例得5分，最高得20分。
	

	4
	师资配置
	20分
	每名副高级技术职称以上专业人员（含高级工、技师、副县级干部）和返乡创业成功企业家，得3分；每名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（含高级技师、特级技师、首席技师、正县级以上干部），得4分；每名院士、全国知名专家（含高技能领军人才或相同层次人才）得5分，最高得20分。
	


